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10 年度營業結果

(一)110 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0 年度 109 年度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淨額 1,127,821 100 % 1,251,287 100 % 
營業毛利 318,762 28 % 491,581 39 % 
營業費用 257,221 23 % 243,299 20 % 
營業外收(支)淨額 (12,387) (1)% (44,358) (3)% 
稅前淨利 49,154 4 % 203,924 16 % 
所得稅費用 7,279 1 % 37,434 3 % 
本期淨利 41,875 3 % 166,490 13 % 
其他綜合損益稅
後淨額 387 - (1,707) -

綜合損益總額 42,262 3 % 164,783 13 % 
受 Covid-19 疫情降溫及 IC 等電子料件缺料影響，NB 品牌客戶優先生產高單價、高毛利之

商務機種，因此減少中低價位 IMR 應用；加上不良及銷退折增加，使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

收入較 109 年度減少 10%、毛利率亦減少 11%。運費因疫情及油價節節高升使營業費用率

較 109 年增加 3%，業外支出率則因美金貶勢減緩較 109 年減少 2%。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10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整體營運均依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目標

規劃進行。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0 年度 109 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239,938 205,54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92,526) (81,22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65,375) (37,298) 
匯率影響數 (3,626) (15,735)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1,589) 71,28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57,080 485,79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35,491 557,080 

分析：

(1) 110 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流入較 109 年度增加：主係應收帳款收回增加所致。

(2) 110 年度投資活動現金流出較 109 年度增加：主係購置設備之支出增加所致。

(3) 110 年度籌資活動現金流出較 109 年度增加：主係借款償還及現金利股利發放增加所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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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資產報酬率(%) 2.15 8.56 
權益報酬率(%) 2.76 11.19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6.81 67.85 
稅前純益 13.43 55.73 

純益率(%) 3.71 13.30 
每股盈餘(元) 1.14 4.55 

分析：

(1) 資產報酬率及權益報酬率下跌：主係 110 年獲利較 109 年度減少所致。

(2) 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下跌：主係 110 年成本及費用增加致獲利減少

所致。

(3) 純益率及每股盈餘下跌：主係 110 年營業收入及獲利較 109 年度減少所致。

(四)研究發展狀況：

NB-IMR 依舊是本公司主要的營業項目，而自 110 年起面臨多項的挑戰，包含信賴

性要求的提升、品牌 ID 設計之外觀更加嚴苛、成型廠技術人力的缺乏及更高程度的機

械化要求;多項功能性薄膜包含提升低指紋沾附的硬化層系統、極霧消光薄膜設計、極

霧並結合滑感之硬化層 HC 設計及抑菌 IMR 薄膜進階到抗病毒(H3N2 流感病毒)IMR 薄

膜等。上述功能的提升及成型廠技術人員的短缺，讓研發團隊面臨相當的考驗及挑戰。

因此也對 NB-IMR 研發制定了三大領域開發，包含離型材料多樣性、硬化 HC 功能性全

面升級及油墨延展性及易斷墨性的搭配，希望藉由這三大領域的開發，讓薄膜在成型廠

生產時的良率可以大幅提升，也藉功能性的升級能讓薄膜 ASP 提升，增加公司薄膜的

市占率，穩固經營優勢。

109 年汽車 INS 薄膜遇到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導致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透過研發

及製造團隊的努力，藉著油墨配比及參數的調整，終於在 110 年正式出貨，讓本公司除

了 NB-IMR 之外，增加一項期待已久的汽車內飾件(INS)產品，期待此項新產品從 110
年後可以穩定的開發、生產及出貨，讓本公司成為汽車內飾件薄膜主要供應商之一。

二、11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延攬優秀人才，員工價值最大化。

2. 加強品質控管，降低產品不良率。

3. 提供產品多樣化選擇，滿足客戶需求。

4. 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價格之競爭力。

5. 開發新型產品，以應用於不同物件上。

6. 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推廣產品全球化。

7. 健全財務結構，以符合國際情勢。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自從 109 年疫情爆發以來，許多產業的銷售曲線就出現跟以往完全不同的變化，有

的產業是直接腰斬，例如觀光與餐飲，而有些產業則逆勢上漲，就如同 NB 產業。疫情

初期所有產業都是急凍的情況，但是很快的遠距上班與上學的需求，快速扭轉了整個市

場的供需，NB 產品成為疫情下可以維持正常活動的一項利器，也帶動整體 NB 市場成

長超過 25%，而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 110 年都是如此，雖然自 110 年中起一直有市場需

求已經飽和，銷售將會逐漸趨緩的疑慮，但實際上 110 年的整體銷售量，對比 109 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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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成長約 25%，等於是從 108 年 NB 市場連續兩年成長超過 25%，總銷售台數也從 108
年的 1.51 億台，成長到 110 年的 2.47 億台，預估 111 年的需求將會逐漸趨緩，不過對

於 NB 產業來看，疫情後的新常態將會讓產業需求停留在高點，不論是在消費/商用/教
育/遊戲等各種不同領域的 NB 種類，都將被重新定義其使用範圍，而這些新的應用都

會讓 NB 產生較以往更多的需求數量。

根據 DIGITIMES RESEARCH 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預期 111 年全球 NB 市場的銷

售量將會溫和的衰退，出貨量較 110 年僅減少約 5%左右，這樣的預估將使得 111 年的

整體 NB 銷售量依舊維持在 2 億台以上的規模，觀察整個市場的銷售動向，除了一般

NB 的需求成長之外，另外就是疫情的關係，讓教育機以及遊戲機這類 NB 產品，產生

很大的成長幅度，相信在未來，這種混合型的新生活型態，將會讓 NB 的需求量穩定地

站上 2 億台的數量規模，確保 NB 產業有良好的銷售表現。

在 109 年本公司開始進入汽車產業的相關供應鏈，導入初期因為疫情與缺料關係，

造成有許多車廠停工待料或是延後生產，這也連帶影響本公司在汽車產業相關產品推廣

的進度，預計 111 年在車用 IC 短缺的情況將會逐步改善，而汽車銷售量也會逐漸回穩，

期望在車用產品這部分將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與應用。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關注的環保議題，在未來不管何種產業，對於環保議題只會越來

越重視，而本公司所提倡的免噴塗工法，就是提供產業一個可以兼顧環保以及產品多樣

式設計的優秀工法之一。這類工法一方面可以將客戶 ID 的設計概念具體實現，一方面

也可以滿足品牌客戶對於環保的社會責任，這將會成為客戶在產品設計的必然選擇方案

之一。而本公司將持續專注在印刷薄膜上鑽研，產品線包含熱轉印膜/模內轉印膜以及

新開發的 INS 等各種專用膜，主要的應用就是利用印刷薄膜來呈現產品的各種外觀效

果，以及透過各種不同的塗劑來產生不同的功能層，除了外觀效果之外也兼顧實用功能，

從市場以及客戶端所反饋的消息，都更加確立此一工法的未來性以及發展性，我們將持

續與材料商研發各種效果以及功能的薄膜來滿足客戶端多變的產品，也會同步優化產品

的穩定性以及進行更多元的複合性薄膜產品推廣。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專注在薄膜的生產與製造，開創初期僅能夠單純的根據客戶所設計的產品

外觀來進行生產，無法參與產品前端設計的討論，更遑論源頭的材料開發與規劃，本公

司秉持著精益求精的精神，持續在大量生產的過程中不間斷地累積各項經驗，並厚植核

心技術與製造能力，使本公司逐漸發展出創新以及整合的能力，一方面擁有可以跟品牌

客戶共同開創新產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與供應商同步來進行新材料的測試與導

入。當同時具備這些能力之後，進而可以跟品牌客戶一起研發一同成長。本公司除了擁

有薄膜生產一貫化的製程之外，同時也擁有與供應商合作開發的能力，透過材料研發團

隊，可以針對客戶需求的各種效果，與原料廠商合作開發適用的新材料，來滿足各品牌

客戶高度客製化的產品，而這些因應品牌客戶量身訂做的產品，一來會讓本公司與客戶

維持更高的黏著度，再來對於訂單的掌握度也更有把握。而透過本公司的 CMF 團隊，

可以利用研發團隊所開發出來的新材料，持續地開創新的設計元素以及應用，並同步結

合品牌客戶的設計趨勢，直接將這些新技術應用到下一代的產品上，實現與客戶共同開

發的目標。在經過不斷創新以及努力開發的循環下，本公司已經從單純的工廠生產，轉

型成為有能力整合材料廠商，來配合品牌客戶做新產品開發的公司。目前除了 NB 產業

已經遵循這樣開發模式進行多年之外，本公司也會將觸角逐步伸入汽車/家電等其他消

費性電子產品上，實現跨產業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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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已經爭吵多時的美中貿易戰並未因為美國總統換人而有所趨緩，美國已經明確的

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所以在雙方的貿易情況已經確認無法回到過往。檢視近幾年

的各產業對於貿易戰的的反應動作，可以發現到各產業持續在進行業務調整，逐漸將中

國市場與美國市場做切割，只要是受到規範的相關產業都會逐步將生產基地遷出中國

大陸。對於 NB 產業來看，目前尚未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隨著目前最大的 NB 機殼廠

商巨騰集團宣布越南的新建廠計畫以及廣邀所有供應鏈進行越南投資說明會來看，屆

時勢必會有一波大調整，在巨騰集團的拋磚引玉之下，勢必會有若干供應鏈將會跟隨該

集團一併前往越南設廠，後續值得繼續關注。總體來說，分散生產基地來降低貿易戰的

衝擊與風險，已經是確定會被執行的方案，差別只是在於搬遷的程度以及速度。就 NB
產業來看，各 ODM 廠商都是以台灣跟東南亞做為轉移生產基地，不論在成本以及管理

風險都是增加的，因此能夠自動化且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將會是優先被選擇的方案之一。

以 IMR 製程對於 NB 產業來看，就是良好的選擇方案之一，可以讓成型廠用最精簡以

及有效率的方式來迅速轉移生產基地。本公司也將持續加強駐外人員的專業技能與服

務訓練，使其可以快速地跟隨成型廠客戶到各地進行技術支援服務。另一方面也藉由技

術支援服務的機會，可以開發當地更多新客戶應用，預期在業務推廣上也會有額外的收

穫。

在環保議題的部分，近期台灣地區對此更是加大其管理力道，不論是對於 VOC 的

排放要求或是對回收與廢棄物的清運規定，都相較於以往有更嚴格的標準以及費用支

出，本公司將會配合政府要求來符合各項規定。同時環保議題也持續在大陸地區發酵，

品牌客戶同樣希望其產品可以使用更環保的製程來進行生產，IMR 製程在 NB 產業中

相較於噴漆製程，還是擁有相對環保的競爭優勢，客戶若是改為水性漆則有成本太高的

問題，雖然各品牌客戶應用該製程的滲透比例不一，但是整體來看，在塑膠工件的部分，

IMR 依舊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優勢，加上後疫情的新生活型態，使得 NB 的銷售量將會

穩站在 2 億台以上，所以 111 年將會在 NB 維持高水位的基礎之下，同步在家電以及

汽車等產業加強推廣，預期這些產品都會有不錯的成長動能。

本公司將秉持一貫勤勞誠信、利潤分享及永續經營原則，與全體員工齊心奮鬥，再

創產業高峰！最後，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黃樟山

總 經 理：黃展隆

財務主管：吳幼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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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

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核閱，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方惠玲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5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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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	?@ÊË¤¥?=>�	?@ÊË¤¥?=>�	?@ÊË¤¥?=>�	?@)��

��¦��¦��¦��¦����§¨©§¨©§¨©§¨©��� Lf]Lf]Lf]Lf]����§ª«§ª«§ª«§ª«�� ��öe��öe��öe��öe����¬®¬®¬®¬®��


���������
���������
���������
������������

0123,0123,0123,0123,���

��������������������� �� �� �� �����!��$�&/"#$%"�&!��$�&/"#$%"�&!��$�&/"#$%"�&!��$�&/"#$%"�&���

Â3Â3Â3Â3ÇÇÇÇ� ¡¢£� ¡¢£� ¡¢£� ¡¢£��

��

��
110�´�´�´�´��� 109�´�´�´�´���

9999���� ÖÖÖÖ��� ���� 9999���� ÖÖÖÖ��� ����

4000 %K&'×Ö%K&'×Ö%K&'×Ö%K&'×ÖAAAA?@Õ?@Õ?@Õ?@ÕAAAA����JAJAJAJA"Ì"Ì"Ì"ÌJJJJJJJJ��� $ 1,127,821  100   1,251,287  100 

5000 %KºM%KºM%KºM%KºMAAAA?@Õ?@Õ?@Õ?@ÕAAAAÌÌÌÌJAJAJAJA!!!!JAJAJAJA""""JAJAJAJA"Ô"Ô"Ô"ÔJJJJ "# "# "# "#JJJJ���  809,059  72   759,706  61 

5900 %KÈ�%KÈ�%KÈ�%KÈ���  318,762  28   491,581  39 

6000 %KÉ+%KÉ+%KÉ+%KÉ+AAAA?@Õ?@Õ?@Õ?@ÕAAAA####JAJAJAJA!!!!JAJAJAJA""""JAJAJAJA"Ô"Ô"Ô"ÔJJJJ4444Í "#Í "#Í "#Í "#JJJJ�������

6100 ÊßÉ+  156,213  14   135,377  11 

6200 � efÉ+  48,650  4   51,651  4 

6300 ËÌ[ªÉ+  52,358  5   56,773  5 

6450 Y�£+(2ÍÎ�3�  -  -   (502)  - 

 257,221  23   243,299  20 

6900 %K×�%K×�%K×�%K×���  61,541  5   248,282  19 

7000 %KM&' ÏS%KM&' ÏS%KM&' ÏS%KM&' ÏS�������

7020 ���  ¡�3 2þ(?@ÕA"ÕJJ��  (13,350)  (1)   (50,868)  (4) 

7050 � =>ºMA?@ÕA!JA"ÕJJ�  (2,130)  -   (2,445)  - 

7100 �Ð&'  3,093  -   8,955  1 

 (12,387)  (1)   (44,358)  (3) 

7900 ·�×�·�×�·�×�·�×���  49,154  4   203,924  16 

7950 (�T¥·É+A?@ÕA"�JJ�  7,279  1   37,434  3 

8200 M�×�M�×�M�×�M�×���  41,875  3   166,490  13 

8300  ¡0123 ¡0123 ¡0123 ¡0123AAAA?@Õ?@Õ?@Õ?@ÕAAAA""""JAJAJAJA"�"�"�"�JJJJJJJJ�������

8310 ÁDÅÑ/23'®RÁDÅÑ/23'®RÁDÅÑ/23'®RÁDÅÑ/23'®R

8311 ÒÓ¼��Ò'x�;X  483  -   (2,134)  - 

8399 (��¥CÁDÅÑ/23'®R¢¬'T¥·  96  -   (427)  - 

8300 M� ¡0123M� ¡0123M� ¡0123M� ¡0123AAAA·¥×Ö·¥×Ö·¥×Ö·¥×ÖJJJJ���  387  -   (1,707)  - 

8500 M�0123IÖM�0123IÖM�0123IÖM�0123IÖ��� $ 42,262  3  164,783  13 

Ó�ÃÄÓ�ÃÄÓ�ÃÄÓ�ÃÄAAAAÂ3Â3Â3Â3����� ¡£� ¡£� ¡£� ¡£JJJJ(?@Õ?@Õ?@Õ?@ÕAAAA"%"%"%"%JJJJJJJJ��

9750 zMÓ�ÃÄzMÓ�ÃÄzMÓ�ÃÄzMÓ�ÃÄ�� $ 1.14  4.55 

9850 ÔrÓ�ÃÄÔrÓ�ÃÄÔrÓ�ÃÄÔrÓ�ÃÄ�� $ 1.13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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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	?@ÊË¤¥?=>�	?@ÊË¤¥?=>�	?@ÊË¤¥?=>�	?@)��

��¦��¦��¦��¦����§¨©§¨©§¨©§¨©��� Lf]Lf]Lf]Lf]����§ª«§ª«§ª«§ª«�� ��öe��öe��öe��öe����¬®¬®¬®¬®��


���������
���������
���������
������������

5367,5367,5367,5367,���

��������������������� �� �� �� �����!��$�&/"#$%"�&!��$�&/"#$%"�&!��$�&/"#$%"�&!��$�&/"#$%"�&���

Â3Â3Â3Â3����� ¡¢£� ¡¢£� ¡¢£� ¡¢£��

��

��

�ÂÃÄ

¾Ä��

�� M� (M�¿

�ÓÃ

Ä�¿

;ÅÆ

Ã Ä 53IÖ�

����!��$�&�ÕÄÖ����� $ 365,892  324,441  140,106   601,326   1,431,765 
� M�×�  -  -  -   166,490   166,490 
� M� ¡0123�  -  -  -   (1,707)   (1,707) 
M�0123IÖ�  -  -  -   164,783   164,783 
ÃÄ¯Ö ÅÆ��

�Ü�ÓÃÄ�¿  -  -  8,762   (8,762)   - 
¾Ä�89��  -  -  -   (54,884)   (54,884) 
����������������!�"#$%"�&ÄÖ!�"#$%"�&ÄÖ!�"#$%"�&ÄÖ!�"#$%"�&ÄÖ�  365,892  324,441  148,868   702,463   1,541,664 
� M�×�  -  -   -   41,875   41,875 
� M� ¡0123�  -  -   -   387   387 
M� ¡0123�  -  -   -   42,262   42,262 
ÃÄ¯Ö ÅÆ��

�Ü�ÓÃÄ�¿  -  -   16,478   (16,478)   - 
¾Ä�89��  -  -   -   (91,473)   (91,473) 
���������������������"#$%"�&ÄÖ�"#$%"�&ÄÖ�"#$%"�&ÄÖ�"#$%"�&ÄÖ� $ 365,892  324,441  165,346  636,774  1,49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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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	?@ÊË¤¥?=>�	?@ÊË¤¥?=>�	?@ÊË¤¥?=>�	?@)��

��¦��¦��¦��¦����§¨©§¨©§¨©§¨©��� Lf]Lf]Lf]Lf]����§ª«§ª«§ª«§ª«��� ��öe��öe��öe��öe����¬®¬®¬®¬®��


���������
���������
���������
������������

89:;,89:;,89:;,89:;,���

��������������������� �� �� �� �����!��$�&/"#$%"�&!��$�&/"#$%"�&!��$�&/"#$%"�&!��$�&/"#$%"�&���

Â3Â3Â3Â3ÇÇÇÇ� ¡¢£� ¡¢£� ¡¢£� ¡¢£��

��

11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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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0 年度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結果及薪資報酬報告

一、董事績效評估結果

1. 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董事會功能，本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至少

執行一次董事會績效評估。

2. 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如下：

(1) 評估方式：董事會績效評估、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2) 評估面向：

A. 董事會績效評估：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

組成與結構、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五大面向。

B.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

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六大

面向。

C.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

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五大面向。

(3) 評估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4) 評估結果：

A. 董事會績效評估：全體董事五大面向總分數百分比介於 95.92%~98.78%之間，

總平均為 97.27%，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B.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全體董事六大面向總分數百分比介於 96.43%~100.00%之

間，總平均為 97.76%，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C. 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全體董事五 大面向總分 數百分 比介於

95.00%~100.00%之間，總平均為 97.44%，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二、經理人績效評估結果

1. 為落實公司治理、提昇公司競爭力，確保經理人於日常營運能協助公司達成長期經

營目標及策略，本公司訂有「績效考核管理辦法」，每半年執行一次績效評估。

2. 經理人績效評估結果如下：

(1) 評估方式：公司績效考核管理。

(2) 評估面向：包括「核心職能」、「管理職能」、「專業職能」、「KPI」等面向評估。

(3) 評估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4) 評估結果：經理人年度考績、貢獻度及整體經營績效與個人獎金及酬勞有正向關

連，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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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報中所揭露之董事及經理人之個別績效評估結果及個別薪資內容及數額與績效評估

結果之關連性及合理性

1. 設置薪酬委員會

協助董事會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標準、年度及長期之績效目標

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定期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並依據績效評估標準所得之評估結果，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2. 董事

董事酬金包括會議出席費(內、外部董事)、董事酬勞(內部董事)、基本薪(外部董

事)、職務津貼(外部董事)及獎金(外部董事)，董事酬勞明訂於公司章程：不高於公

司獲利百分之二。

3. 經理人

經理人酬金包括固定薪資、獎金及員工酬勞。薪資依經理人之資歷、職務及責任

等做為給付之依據；獎金及員工酬勞則依公司營運績效、個人年度考績、擔任職

務、所投入時間、個人貢獻度、近年所領的水平，並參酌同業水準做為給付依

據。

綜合上述，本公司支付董事及經理人酬金符合上述規定並受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監督，與

公司經營績效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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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

一、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

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1.依本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

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併參考同業水準議定之；

2.本公司董事酬金分外部董事及內部董事(具員工或委任經理人身份)而有不同。外部董事每月定額給薪，

並每年定額發放獎金；內部董事雖可依章程第 26 條得按不高於當年度獲利 2%發放董事酬勞，但自開

始發放至今均以每月(5 仟元~8 仟元)*在職月數發放。

3.所有董事出席會議之車馬費均按開會類別定額給付。

4.如具公司員工或委任經理人身份之內部董事其退離職金依勞基法及本公司「委任經理人退離職作業管

理辦法」給付。如屬外部董事則無退離職金。

5.具公司員工或委任經理人身份之內部董事之薪資及獎金依本公司「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規定發放。

經理人薪資結構分為固定薪資與變動薪資兩項，固定薪資為每月薪資，包括本俸、伙食津貼、主管加

給、專業加給、生活津貼等；變動薪資則包括年終獎金、員工酬勞、辛勞獎金、績效獎金等，發放之

評估標準如下：

A.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績效、個人年度考績、擔任職務、所投入時間、個人貢獻度、近年所領的

水平，參酌同業水準，發給本俸 2~15 個月，於每年農曆春節前發給。

B.員工酬勞：發放總額以當年度會計師簽證之財報獲利狀況，依下列公式推算發放總額：

經理人當年度員工酬勞總額(A)＝當年全體員工酬勞總額 × B % 

當年度員工酬勞總額依本公司章程第 26 條所訂得按不低於當年度獲利 2%發放員工酬勞

B % 係由董事長、總經理於 25%~45%範圍內決定之。

經理人個人員工酬勞考量公司獲利、個人年度考績、擔任職務、所投入時間、個人貢獻度等，

於每年八月發放。

C.辛勞獎金：為激勵員工士氣、慰勉員工辛勞，當年度若因獲利狀況不佳，致無法發放員工酬勞

時，公司將視情形酌予發放之獎金。

D.績效獎金：於營收明顯成長時，公司得視營運情形酌予發放之獎金。

上述相關獎金發放金額及經理人之績效考核狀況與薪資報酬合理性等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

核，並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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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

董事長：黃樟山 總經理：黃展隆 會計主管：吳幼惠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594,512,079

加:110 年稅後淨利(損) 41,875,042

110 年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386,510

可供分配盈餘 636,773,631

提撥及分配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226,155)

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 0.6 元) (21,953,520)

提撥及分配後盈餘 $    610,59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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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依據及說明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

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

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

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

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

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

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

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

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

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

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

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

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

一人擔任。

配合公司法去年

12月 29日公布修

正第 172 條之 2，
公司章程得訂明

股東會開會時，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為之，

增列條文內容。

第廿六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

勞，不高於新台幣伍拾萬元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廿六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

勞、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係配合公司董事

酬勞給付方式修

正

第廿九條：按原條文增列「第廿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

八日」

第廿九條：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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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未曾因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

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

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所

屬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1.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

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2. 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

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3.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4.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四、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未曾因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

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

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

1.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

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2.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

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3.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4.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

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依據法規調整。 

六、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程序

(一) 各項資產取得或處分限額

1. 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但其

未處分累積取得金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各子公司亦不得超過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六、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程序

(一) 各項資產取得或處分限額

1. 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但其未處

分累積取得金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各子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

依據法規調整。 

2.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各子公司亦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六十。

3. 對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超過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各子

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四十。

(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2.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各子公司亦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六十。

3. 對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超過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各子

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四十。

(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依據法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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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

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 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五)、(六)略。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

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 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四)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六)略

七、關係人交易 七、關係人交易 依據法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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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判斷

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七)及(八)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

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6.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三)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

2.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

(四)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二)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五) 設有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判斷

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七)及(八)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

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6.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三)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十、(二)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

定提交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部份免

再計入。

(四)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

2.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

(五)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二)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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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六)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有第(二)項交易，交易

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

公司應將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

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七) 第(二)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十、

(二)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提交股東會、董事會及審計

委員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後略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六) 設有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後略

十、資訊公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並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

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後略

十、資訊公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並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後略

依據法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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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

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

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

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1.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2.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3.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

訊會議平台。 

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以下略)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

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

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以下略) 

一、第一項、原第三

項至第十項未修

正。

二、依據法規修訂第

二項及增訂第四

項。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

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未修正。

二、股東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者，

委託書送達本公

司後，股東擬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爰增訂第四

項。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

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

之限制。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

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

一項，內容未修

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

定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時，不受

開會地點之限

制。

第六條 

本公司於股東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受理股東報

到；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

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

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

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

第六條 

本公司於股東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受理股東報

到；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

辦理之。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

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

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一、第二項至第五項

未修正。

二、為明訂視訊出席

之股東辦理報到

之時間及程序，

爰修正第一項。

三、股東擬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向公

-2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

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

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

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

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

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

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

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

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司登記，爰增訂

第六項。

四、為使採視訊方式

出席之股東得以

閱覽議事手冊及

年報等相關資

料，公司應將之

上傳至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爰

增訂第七項。

第六之一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1.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2.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

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1).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

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

期。 

(2)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 

(3)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

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

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4)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

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3.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

施。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股東於股東

會前知悉參與股

東會之相關權利

及限制，爰明定

股東會召集通知

內容應包括股東

參與視訊會議及

行使相關權利之

方法、發生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

視訊會議平台或

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處理

方式。

第九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及錄影，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

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

事務者保存。 

第九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及錄影，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

一項，內容未修

正。

二、參考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三條及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辧法第十

八條規定修訂規

則。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

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

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

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宣佈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

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宣佈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一、為明訂公司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方

式為之時，計算

出席股份總數時

應加計以視訊方

式完成報到股東

之股數，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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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佈延後開之，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條規

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

已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

提請股東會表決。 

得宣佈延後開之，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條規

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

已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

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一項。

三、公司股東會以視

訊會議方式為之

時，如遇主席宣

布流會，公司應

另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公告流

會，以即時週知

股東，爰修正第

二項。

四、公司假決議另行

召集股東會，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者，應向本

公司登記，爰修

正第三項。

第十二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

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

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

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

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

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

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

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

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

答覆。 

一、第一項至第六項

未修正。

二、為明訂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之

股東，其提問之

方式、程序與限

制，爰增訂第七

項。

第十四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

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

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

第十四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

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

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

為明訂股東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欲改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應先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爰修正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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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

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十五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通過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

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

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

場內公開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佈

表決之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

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

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

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

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

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

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

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

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

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五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通過之 。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

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

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

場內公開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佈

表決之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未修正。

二、為因應主管機關

開放公開發行公

司得以視訊方式

召開股東會之法

令修訂而增訂第

四~六項。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

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

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

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

未修正。

二、為因應主管機關

開放公開發行公

司得以視訊方式

召開股東會之法

令修訂而增訂第

四及第五項。

第二十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

 為因應主管機關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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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

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

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訊方式召開股東會之

法令修訂而修訂。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

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

地點之地址。 

 為因應主管機關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

訊方式召開股東會之

法令修訂而修訂。

第二十二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於主席宣布散會

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

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

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

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

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

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

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

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

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

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

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

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

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

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

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

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

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為因應主管機關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

訊方式召開股東會之

法令修訂而修訂。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 

 為因應主管機關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

訊方式召開股東會之

法令修訂而修訂。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次增訂條文，

調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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